
潮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
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试行）

政 策 解 读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2019〕42号）要求，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于2021年底印发了广东省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粤环发〔2021〕7号），

明确了我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

制度的规定。

    

   

    

制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

轻处罚工作指引（试行），有助于进一

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

适用和监督，有效防范执法风险。

一 制定背景

为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惩教结合
的作用，提高行政相对人环保自律意识，
强化行政相对人环保主体责任，促进严
格执法、自觉守法与普法宣传的有机结
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规定》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
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
处罚工作指引（试行）



适用范围

本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当事人主动采取措施改正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并申请公开道歉、承诺守法的，适用本指引。 

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且仅限罚款类的行政处罚。

以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前主动采取措施改正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为
事实前提，以在要求的期限内主动申请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为程序
前提。

二



不适用情形

     （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方法阻碍、拒不接受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以及有弄虚作假逃避检查行为的；

　　（四）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的；

　　（五）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

　　（六）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

　　（七）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被从重处罚的；

　　（八）公开道歉承诺后再次出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九）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复查发现违法行为仍持续的；

　　（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定额罚款，或法定最低罚款的；

　　（十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为不适用的；

　　（十二）同一时间检查发现存在两个或以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其中一个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

     （十三）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制度的。

三



  公开道歉承诺的
形式及要求

1

2

登报公开道歉。当事人采用登报公开道歉承诺的，
当事人应在潮州日报刊登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声明书
（以下简称“声明书”），登报时间须为工作日，
不得为节假日，登报尺寸为长11厘米以上且宽10厘
米以上。

视频公开道歉。当事人采用播放视频公开道歉承诺
的，视频由《营业执照》载明的法定代表人、经营
者、投资人（未申领《营业执照》的，经调查确认
的当事人）等亲自露面录制，在潮州电视台新闻综
合频道或者公共频道19：00-21：00时段中播出。播
放时间须为工作日，视频内容为录制人宣读声明书，
视频时长不少于30秒。

两种公开道歉方式，当事人可选择其中之一进行申请。当事人同时
对多个违法行为申请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应当分别申请，分
别公开道歉。

四



 
申请公开道歉承诺

的条件

1

2

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以
下简称“处罚告知”）二个工作日内，已改正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且违法整改情况经我市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核查同意

当事人在潮州日报登报道歉，或者在潮州电视台上
以视频形式公开道歉的，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五



 （一）列入当年或上一年度潮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按拟罚款金额30%的幅度降低处罚。
 （二）经营地址位于枫江流域的，当事人违反水污染防治制度的，按拟罚款金额30%的幅度降低

处罚。
 （三）潮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当事人违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的，按拟罚款金额30%的

幅度降低处罚。
 （四）当事人生产过程含有金属表面处理工序或重金属超标排放的，按拟罚款金额的40%降低处

罚。
 （五）同一违法行为同时符合上述二项以上规则的，按拟罚款金额30%的幅度降低处罚。
 （六）单独符合上述（二）（三）（四）项，如当事人在潮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或者公共频

道19：00-21：00时段中播出由《营业执照》载明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投资人或者未申领
《营业执照》的、经调查确认的当事人等亲自露面录制的视频，且视频时长不少于30秒道歉承
诺的，按拟罚款金额50%的幅度降低处罚。

 （七）除上述（一）（二）（三）（四）（五）（六）项外，其他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处
罚的，按拟罚款金额50%的幅度降低处罚。

 根据本指引规定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予以处罚。

六 适用规则



七 工作程序

•（一）告知。案件承办机构（市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内设科室或县区分局）应当
将申请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
操作指南等材料与处罚告知一并送达当
事人。当事人应在收到上述文书二个工
作日内（即申请期限）主动向案件承办
机构提交整改情况资料和申请公开道歉、
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材料。

（二）受理。案件承办机构对上述材料予
以审查并受理，当事人提交材料不齐全的，
应告知其在上述申请期限内予以补齐。当
事人未在申请期限内提出申请或者补齐材
料的，一律不予受理。

• （三）审核。案件承办机构在收到当事人全部申
请材料四个工作日内，核实当事人是否符合适用
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情形及整改落实情况。
经核实，符合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情形的，经
案件承办机构集体讨论通过并呈分管案件承办机
构的市局领导审批同意后，书面通知当事人于二
个工作日内开展登报或视频播放公开道歉承诺工
作，并告知当事人于登报或视频播放后二个工作
日内按照案件取证要求提供登报版面资料或视频
播放资料以及注明收费项目的票据；经核实，不
符合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情形的，书面告知当
事人。

（四）建议。案件承办机构根据当事人提交
的登报版面或视频播放资料，提出对当事人
予以从轻处罚及降低幅度的具体建议，与案
卷材料一并根据《潮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
罚案件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审核。

•（五）决定。依照《潮州市生态环境
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按程序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当事人。

（六）归档备案。案件承办机构应将当事
人的整改资料、申请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
轻处罚材料、案件承办机构的相关审核资
料、登报版面或视频材料作为行政处罚案
件的案卷材料归档备查。



八 其他说明

本指引所称的“从轻处罚”是指在适用省、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基础上的进一步从轻。

案件承办机构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适用本指引的时间计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等规定的案件办理期限。

当事人未申请公开道歉或存在本规定第五条情形，但符合其他法定从轻、
减轻或免除处罚条件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作出决定。

配套制订当事人申请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操作指南及需提交
的申请材料、声明书等模板

指引自2023年5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4月30日。


